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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阮社區」福利社區化服務方案徵選計畫 
110年 11月 17日訂定 

一、前言： 

為營造臺南市幸福溫暖的社區，藉由鼓勵區公所及社區就在

地社會福利人口、社區民眾需求等，提出創新且多元的福利服務

方案，提供在地化福利服務，創造具有溫度的社區，讓阮ㄟ社區，

逐家攏溫暖，特訂定本徵選計畫。 

本市至 110 年 10 月有 674 個社區發展協會，是政府落實各

項政策的重要夥伴，臺南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本局)110 年除

持續透過社區培力，強化社區組織運作促進多元發展外，並持續

厚植區公所層級輔導社區發展協會的能量，激發社區發展協會推

動在地化福利服務，111 年度以「阮社區」為主軸，鼓勵社區加

入地方創生元素建立社區循環回饋、連結並共享資源，建立穩定

的福利輸送機制，落實多元化的在地福利服務，締造溫暖又幸福

的社區。 

 

二、目的：  

(一) 充實在地服務網絡，提升臺南市各區公所效能以強化其扶

植社區的能力。 

(二) 推展在地化多元福利服務，培育青銀人才傳承。 

(三) 推展社區特色，發展社區互助經濟、安全網絡。 

 

三、徵選對象： 

（一） 本市會務正常的各社區發展協會。 

（二） 本市各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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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徵選類別： 

方案類別 申請對象 福利服務類型 辦理方式暨注意事項 補助金額 

一、社區福利

服務方案 

社區發展

協會 

（一）創新性整合服務

（二）福利別(至少擇 1

辦理)： 

1.社區防暴宣導 

2.社會安全網絡建置 

3.性別平等 

4.世代共融 

5.婦女福利服務 

6.兒少福利與權益 

7.老人福利服務 

8.身心障礙者福利與

權益 

9.社區防災 

10.多元族群(新住

民、原住民…等) 

福利服務 

11.社區經濟 

12.其他 

 

 

●選擇「創新性整合」或選擇「福

利別」辦理: 

（一）「創新性整合服務」方案: 

     由社區發揮創意，依據社區

特性及福利需求人口分析，

擬具有創新性整合服務方

案。亦可充分結合外部資源

例如: 

1. 學校、社會企業合作創造

屬社區特色之創新方案。 

2. 建構及執行社區聯合、跨

領域、跨區域合作互助平

臺。 

（二）「福利別」方案: 

透過需求調查、社區現況或

問題研擬相關福利服務計

畫，提供在地化多元服務，

促進社區福利服務輸送。依

據社區在地福利需求，由左

列福利別選擇至少 1 個項

目辦理或提出創新整合性

方案。 

（三）注意事項: 

1.提案計畫應屬連續性、帶狀性

方案，各類型之節慶聯歡、手

工藝、文康體育休閒活動與一

次性活動不予補助。 

2.建議於計畫結束後辦理成果展

或成果發表會，以凝聚社區意

識，共同參與成果。 

3.計畫執行期間，請提供社區小

故事或新聞稿 1 則提供予本

1.每案最

高補助

6萬元 

2.如選擇

辦理創

新整合

性計畫

或辦理

2 項福

利 類

別，則

每案最

高補助

8萬元。 

( 預 定 補

助 25-45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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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類別 申請對象 福利服務類型 辦理方式暨注意事項 補助金額 

局。 

4.計畫辦理之方案內容，不得與

本局其他單位（含照管與家防

中心）重複。 

二、社區旗艦

攜手方案 

   (小旗艦方

案) 

區公所 （一）創新性整合服務 

1.提升社區能量方案 

2.創新整合服務 

（二）福利別(至少擇 1

辦理)： 

1.社區防暴宣導 

2.社會安全網絡建置 

3.性別平等 

4.世代共融 

5.婦女福利服務 

6.兒少福利與權益 

7.老人福利服務 

8.身心障礙者福利與

權益 

9.社區防災 

10.多元族群(新住

民、原住民…等) 

福利服務 

11.社區經濟 

12.其他 

 

 

（一）前一年度提案過之區公所
需檢視前一年度執行成果
之優劣並於計畫書中敘
明。 

（二）本年度每一案需提出「創
新整合性服務」或從「福
利別」選擇福利服務類型

提案辦理在地化福利服務
方案。 

（三）區公所結合轄內社區發展

協會(至少 3 個以上)組成
旗艦小組，由區公所主
導，帶領社區共議參與，
研提並執行計畫，1 區至
多提案 1案。 

（四）旗艦小組由其中 1 社區做
為領航社區，其須曾獲得
社會局補助辦理專案服務
之社區，主要協助區公所

辦理小組各項事務。 
（五）需召開提案籌備會議至少

2 次，並檢附相關會議紀
錄，紀錄內應有如何產出
參加之社區、計畫內容討
論及主軸定案、各社區之
分工等。 

（六）區公所結合社區辦理下列
工作： 
(1)區公所 

 召開旗艦提案籌備
會議(至少 2次) 

 各社區培力方案 

 輔導建立旗艦社區
團隊 

 選定領航社區，輔
導其執行各項工作 

 規劃及召開定期聯
繫會議 

 協助計畫制定及推

1.每案最

高補助

40萬元 

2.如選擇

辦理創

新整合

性 計

畫，則

每案最

高補助

50 萬

元。 

( 預 定 最

高補助 6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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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類別 申請對象 福利服務類型 辦理方式暨注意事項 補助金額 

動 
 參與旗艦社區方

案、會議，追蹤各
項工作執行進度 

 提供資源連結及諮
詢 

    (2)領航社區 
 參與旗艦提案籌備

會議 
 計畫撰寫及執行 
 建立社區合作模式 
 參與定期聯繫會議 

 執行區公所交付之
各項旗艦小組工作 

 參與旗艦社區方
案、會議 

(3)協力社區 
 參與旗艦提案籌備

會議 
 參與計畫討論及執

行 
 參與定期聯繫會議 
 執行計畫及參與其

他旗艦社區方案 

（七）提案計畫應屬連續性、帶
狀性方案，各類型之節慶
聯歡、手工藝、文康體育
休閒活動與一次性活動不
予補助。 

（八）於計畫結束後辦理成果展
或成果發表會，以凝聚社
區意識，共同參與成果。 

（九）計畫執行期間，請提供社
區小故事或新聞稿 3 則提
供予本局。 

（十）計畫內辦理之方案，不得
與本局其他單位（含照管

與家防中心）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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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案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 

（一） 申請時間：111年 1月 21日前提出 

（二） 應備文件： 

1. 檢附申請表及計畫書(如附件 1、2)。 

2. 計畫書一式 2 份，採 A4 直式橫書，左側裝訂。 

3. 計畫書內應載明： 

(1)社區提案-當地社區特性、資源狀況、服務對象、服務內

容、計畫預期效益。 

(2)區公所提案- 

A、前一年度提案過之區公所需檢視前一年度執行成效及

檢討並於計畫書中敘明。 

B、各區特性、社區特性、資源狀況、計畫目標、服務對

象、服務內容、現有服務體系分工狀況與網絡聯結情

形、預期效益。 

（三） 申請程序： 

1. 參與本局補助說明會 

2. 由社區發展協會提案者，須由區公所審核符合規定後，函

送本局核辦。 

3. 由區公所提案者，逕函送本局辦理。(申請衛生福利部 111

年度福利社區化旗艦型計畫者，倘中央建議由市府自籌經

費辦理者，可逕轉為補助辦理旗艦攜手方案，免納入審查，

且不受上揭申請時間之限制)。 

六、福利服務類型： 

積極運用社區人力及各領域志工辦理下列服務方案。 

(一) 創新性整合服務:由社區發揮創意，依據社區特性及福利需求

人口分析，擬具有創新性整合服務方案。亦可充分結合外部

資源(例如:學校、社會企業)合作創造屬社區特色之創新方

案。 

例如： 

1. 連結大專院校資源合作與國際接軌，辦理外國學生與

本地青年的社區服務或社區關懷。 

2. 與其他區域之社區發展協會合作，建構執行互助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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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臺或共同辦理福利服務。 

(二) 社區防暴宣導： 

1.目的：鼓勵社區投入防暴服務，規劃辦理家暴防治宣導方

案，凝聚社區力量發揮防暴的精神，凝聚「暴力零容

忍」的社區意識。 

2.內容：需結合本局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辦理社區初級

預防推廣計畫，培植宣導種子師資，認識社區暴力的

本質及社區預防的責任，宣導防暴觀念，凝聚「暴力

零容忍」的社區意識。 

(三) 社會安全網絡建置： 

1.目的：鼓勵社區投入社區網絡建置，建構社區安全，及時回

應社區安全需求。 

2.內容：需與本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合作建構「以家庭為中

心、以社區為基礎」(community-based)的服務模式，

以提供預防性服務。藉由盤點社區資源，倡導社區安

全概念，建立通報機制及社區支持系統，培訓人員學

習通報技巧、風險預防意識等。 

(四) 性別平等： 

1. 目的：消除性別刻板印象，提升社區性別平權意識，打造 

多元尊重的社會。 

2.內容：結合本府性別平等辦公室，融合在地特色、善用在地

資源，發揮創意與活力，將性別平等理念融入各項活

動、課程，展現推動性別平等的多元豐富能量；辦理

性別平等意識教育，使不同性別的人均能適性發展，

尊重包容多元性別差異，營造幸福社區。 

(五) 世代共融: 

1. 目的：透過世代間的合作、相互學習，讓世代間降低隔閡， 

      讓傳統添加新意，創造新價值。 

2. 內容：藉著長者的歷練、傳統特色與青少年創意碰撞，讓 

      彼此間找到新定位及價值，共創代間共融-相融的精 

      神，傳統中添加新意；新意中保留傳統。 

例如： 

○1 技藝傳承及發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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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長者傳統技藝，藉由青少年於網絡中包裝行

銷，一方面讓傳統技藝得以傳承，另一方面也讓青

少年的能力得以發揮，互助互長。 

○2 青少年帶入新的生活小技巧 ，教導長者運用於 

生活中。 

○3 結合學校青年志工、社團或方案進入社區服務 

社區長者。 

(六) 婦女福利服務： 

1. 目的：鼓勵婦女投入社區服務，建立社區婦女支持網絡， 

      提升婦女自我價值。 

2. 內容：結合本局婦女及兒童少年福利科、新住民中心辦 

      理親職教養、性別意識培力、新住民支持團體與融 

      合等，以上方案若有提與新住民議題需與新住民社 

      區服務據點有所區隔。 

(七) 兒少福利與權益： 

1. 目的：強化兒少族群對社區的參與，藉由所見、所聽、 

所觸，啟發對社區的認識與認同，引導兒少公民參

與。 

2. 內容：結合本市少年代表辦理兒童或青少年各項知識性、 

      成長性研習課程、公共事務參與、家庭親子互動、 

      兒童及少年權益提升、偏鄉兒童寒暑假營隊與課後 

      伴服務，以上方案，需與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社區 

      照顧據點有所區隔。 

(八) 老人福利服務： 

1. 目的：對需照顧老人提供在地弱勢關懷，對健康老人  推

動老人社會參與，讓老人走出家中，在社區中獲得

尊嚴、肯定、能量，並傳承給下一代。 

2. 內容：結合睦鄰志工辦理獨居老人關懷服務、退休生涯規

劃、促進老人社會參與等，以上方案，需與照顧服

務關懷據點方案有所區隔。 

(九) 身心障礙者福利與權益： 

1. 目的：社區關懷，提供在地弱勢關懷，促進身心障礙社會

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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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內容：身心障礙者居家關懷、無障礙空間調查評估及改善、

身心障礙者陪伴就醫、健康照護、照顧志工支持訓

練、身心障礙者照顧者喘息服務、身心障礙者權益

宣導。 

(十) 社區防災： 

1. 目的：鼓勵社區投入社區防災服務，建構社區災害防備機

制。 

2. 內容：辦理社區防災的相關服務方案：培訓防災志工，社

區防災的編組與動員以因應災害產生時將災害降到

最低。以上方案，不得與社區治安和其他機關防災

活動重複。 

(十一) 多元族群福利服務： 

1. 目的：消除族群刻板印象，促進族群融合及多元發展，建 

      立各族群間皆能共有共享的價值之多元文化社會。 

2. 內容：辦理新住民、原住民..等支持團體與文化融合等， 

      瞭解彼次文化差異，互相尊重、瞭解、接納，促進 

      不同的文化間彼此交流。方案內容需與新住民社區 

      服務據點或民族事務委員會相關補助有所區隔。 

(十二) 社區經濟： 

1. 目的：鼓勵社區開發自主經濟並以其回饋社區的方案，促

進社區組織研發並執行具有創意、經濟效益的解決策略，

經由產品開發(含品管)、行銷(含包裝設計)及通路規劃，

並將盈餘落實於社區福利服務。 

2. 內容：社區自主經濟方案需含品項、通路規劃及回饋機制。 

3. 精進：前一年度已辦理者，應提出前一年執行成效及延續 

      性或進階性之內容。 

(十三) 其他福利：非歸屬前 11類、跨類別、綜合性福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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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補助項目及基準： 

(一) 以「臺南市政府社會局推展社會福利服務補助經費申請補

助項目及基準」所規定者並撙節經費為原則，其他補助項

目為例外，受補助經費百分之十以上自籌款(區公所免自

籌)。 

(二) 提案計畫內容以「社會安全網絡建置」或「兒少福利與權

益」或「身心障礙者福利與權益」等主題者，優先補助。 

(三) 各類型之節慶聯歡、手工藝、文康體育休閒活動與一次性

活動不予補助。 

(四) 計畫辦理之方案內容，不得與本局其他單位（含照管與家

防中心）重複。 

(五) 計畫變更需事前核准，否則不予核銷；講師需檢附學經歷

並應與所授課程相關。 

(六) 福利參與計畫之餐費編列，以受補助金額之 25％為限。 

 

八、審查方式： 

(一) 由本局聘請相關公部門人士及專家學者 3-5 人組成審查小

組，召開書面審查會議(採社區及區公所分組審查)，區公

所提案需進行口頭簡報。 

(二) 審查基準及分項權重，依據計畫內容、效益及區公所及社

區能量等進行審查。 

(三) 前 1年度曾參加本局辦理之培力課程者，審查時予以加分。 

(四) 區公所提案-審查基準及分項權重 

審查項目 指標 配分 

1.計畫書應載

明事項完整 

1.當地社區特性描述清楚、資源盤點完整詳實

(4) 

2.服務對象界定明確、服務內容切合需要(4) 

3.與現有服務體系分工清楚、網絡聯結密切

(4) 

4.輔導機制及計畫預期效益(4) 

5. 前一年度提案過之區公所需檢視前一年度

執行成果之優劣並於計畫書中敘明。(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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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計畫工作項

目明確可行 

1.明確列出各執行子項目(5) 

2.子項目符合當地特性及需求(5) 

3.子項目具體可行及對應計畫目標(5) 

4.各子項目間具相互關聯性(5) 

20 

3.公所執行方

案分工規劃 

1.規劃內部分工、參與層級及支援(5) 

2.有相關會議記錄可查考(5) 

3.前 3年輔導社區研提參與計畫(5)  

15 

4.社區能量及

公所培力策

略 

1.參與計畫之社區組織會務健全(3) 

2.社區組織有得獎事蹟或評鑑成績(1) 

3.社區組織有辦理相關服務方案經驗(3) 

4.明列參與單位辦理項目及分工方式(3) 

5.能達到預期之培力效果及服務量(5) 

6.有訂定計畫之評估指標(5) 

7.符合優先條件/有結合大專校院師及在地組

織，社區互助聯合辦理(5) 

25 

5.經費配置合

理性 

1.經費項目合理編排與配置(10) 

2.經費使用項目符合需求(5) 

15 

6.簡報 簡報內容、結構完整，能清楚表達計畫重點 5 

 總分  100 

九、實施方式及辦理期程： 

（一） 徵選說明會：預訂 110年 11月 

（二） 提案截止：111年 1月 21日前 

（三） 提案審查會議及結果通知：暫定 111年 3月。 

（四） 計畫執行期程：徵選結果核定至 111年 11月 30日，另 111

年 12月 20日前完成核銷結案。 

（五） 入選社區、區公所之權利義務 

1. 接受本局委託之輔導團隊個別訪視、團督等相關會議

及觀摩。 

2. 配合參加本局所辦理之相關活動(聯合成果發表)。 

3. 請於計畫執行期間提供社區小故事或新聞稿3則提供

予本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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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預期效益： 

（一）預計 5個區公所提案，25個社區完成提案。 

（二）媒體露出至少 5則，提升社區能見度。 

（三）刺激社區多面向發展，展現不同類型服務方案。 

（四）活絡區公所與社區合作機制，社區發展更具在地性。 

十一、經費來源：本局單位預算支出。 

十二、本計畫陳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